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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 

111年審裁字第 1397號 

聲  請  人  許鈊  住臺南市善化區進學路 71巷 33號 

訴訟代理人  蔡韋白律師 

上列聲請人認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1674 號刑事確定終局

判決，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本庭裁定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本件不受理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聲請人主張略以：其刻意隱瞞已婚身分，佯稱欲與女子交往、結

婚，致該名女子誤信而交付財物，觸犯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，

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，並諭知沒收犯罪所得。聲請人提起上訴，

經臺灣高等法院 110年度上易字第 1674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，限

縮沒收範圍為未返還之犯罪所得，駁回其餘上訴而告確定。聲請

人認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僅

限於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，經第

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者，始得例外上訴第三審，造成第二審

判決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等判決當然違背法

令事由，被告仍然救濟無門。依嚴格審查基準，系爭規定僅限於

特定犯罪及特定要件下，被告始得上訴第三審，顯見未有正當理

由形成審級利益上之差別待遇，且未採取最小侵害手段而侵害人

民基本權利，有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、第 8 條人身自由及第

23條比例原則等之疑義，爰聲請系爭規定法規範憲法審查，宣告

其自判決公告或宣示之日起失其效力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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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

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

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；惟聲請案件須具憲法重要性，或為貫徹

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始受理之；審查庭就承辦大法官分受

之聲請案件，得以一致決為不受理之裁定，並應附理由；憲法訴

訟法第 59條第 1項、第 61條第 1項及第 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 

三、核聲請意旨所陳，尚難謂系爭規定有何違反前揭憲法規定而具憲

法重要性，以及有何侵害聲請人基本權利而有貫徹之必要。是本

件聲請，於法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11 年 12 月 26 日 

        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  許宗力 

 大法官  林俊益 

 大法官  黃瑞明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書記官  楊靜芳 

中  華  民 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

 

 


